1. 具备有效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、《辐射安全许可证》、《放射诊疗许可证》，已办理多证合一的，只需要提供诊疗科目含放射诊断或放射治疗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。
2. 具备放射职业健康体检资质及放射相关职业病鉴定诊断资质，并在《四川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信息公布》的名单中。
3. 备案的职业健康检查项目类别能满足本项目内容要求，可独立覆盖放射职业健康检查所有检查、检验项目，具备大规模的团体接待能力，不允许分包或转包。
4. 具备外出体检服务能力和资质，每年可提供1-2次到院体检服务，相关费用应包含在报价中。
5. 体检机构应在成都市范围内，距我院不超过2小时汽车车程。
6. 每次体检完成后需在20日内出具报告并返回我院。
7. 需配合我院进行检查、数据录入等数据支持。
8. 若遇我院安排的零散人员到公司体检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。
9. 费用结算：一年一结，以自然年为单位。当年完成后，一次性结算当年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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